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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  要
安全生产委员会                                         安委会〔2021〕54号

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年10月18日8：30，在中控楼二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委员会会议，公司安委会领导和安委会成员参加了会议，各部门专兼职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员列席会议。

根据会议议程安排，首先传达学习了《关于全面深入学习﹤国务院安委办明查暗访安徽钢铁企业的情况通报﹥的通知》（集团公司EHS管委办〔2021〕34号）、《集团公司EHS管委会纪要》（2021年第4期）、《海螺水泥EHS管委会纪要》（2021年第4期）、《关于国庆节期间安全管理的检查通报》（海股生〔2021〕60号）、《关于做好2021年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集团公司EHS管委办〔2021〕36号）、《集团公司疫情防控会议纪要》（第七十五期）、《海螺水泥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八十八期、第八十九期、第九十期）、《关于成立安徽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领导小组的通知》（安海办〔2021〕43号）、《环保督察整改推进会纪要》等相关文件。

公司各单位分别汇报了2021年三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季节转换时期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工作重点，安排了下一步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工作计划。

一、公司2021年三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及疫情防控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根据三季度季节安全管理重点及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督促各单位合理安排或调整员工高温天气室外工作时间，并严格按照属地和集团股份公司管理要求，做好夏季高温津贴和防暑药品的发放以及现场“送清凉”活动，同时督促厂内各相关方外委单位同步落实好防暑降温工作。

2.结合集团及股份公司安全管理要求，先后组织开展了中秋节前、国庆节前以及月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治理和整改，做到安全闭环管理。

3.根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推荐和复审工作的通知》，结合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标准，梳理完善公司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材料并上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

4.配合矿山分厂开展了新增砂岩矿环境影响评价招投标和安全职业危害预评价的询价招标工作，确定了环评和安全职业危害预评价的合作单位。

5.配合矿山分厂完成了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延续材料网上申报，并做好省应急管理厅网上资料审核意见的反馈和完善。

6.跟踪2021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报考信息，督促各单位鼓励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积极参加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取证，公司共计17人已完成网上报考。

7.根据公司2021年度《应急演练工作计划》，公司三季度分别开展了夏季高温中暑、爆破伤害、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等事故应急演练活动。

8.组织开展了公司全员三季度岗位安全达标考试工作。

9.组织开展了公司年度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10.完成了公司安全文化展厅建设工作。

11.配合安全环保专业中期检查，针对检查暴露的问题和不足，举一反三督促落实整改和收集验证材料。

12.做好公司新进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督促各单位要规范开展好部门级、工段班组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落实师带徒技能培训，实习期内严禁安排独立顶岗作业。

13.持续抓紧抓实公司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督促各单位员工严禁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区域，避免接触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严格落实人员外出返岗报批、每周持续开展疫情排查等疫情防控工作。

14.配合省环保督察组进驻海螺集团开展环保督察，梳理提供相关核查材料。

15.积极申报绩效分级A级企业，根据要求重新提交申报材料，通过宣城市生态环境局评审，待省生态环境厅评审。

16.矿山新建石灰石破碎技改项目，取得经信局立项批复，组织第三方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17.持续做好无组织排放管控，对现场堆棚封闭不到位进行完善，对火车站原煤堆棚、厂区圆形原煤堆棚、石灰石与辅材堆棚安装完成共12扇卷帘门，满足封闭储存的管理要求。

18.加强现场雨水与污水管理，对接海螺设计院对公司雨水排水沟进行设计，出具优化方案，并取得股份公司批复。

19.根据集团公司（安环部〔2021〕38号）《关于开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活动日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和工作布置，紧密围绕“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和“低碳生活，绿建未来”两个活动主题，积极开展悬挂活动横幅、开展节能低碳专项知识培训、发放宣传活动知识手册等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不断提高公司员工的“节能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
二、存在的不足

1.员工习惯性违章查处、高偏远区域及特殊时段安全管理不到位，9月4日水泥分厂发生一起员工因习惯性违章造成的机械伤害事故。
2.相关方外委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外委施工单位现场违章违规作业现象依然存在。三季度公司对相关方因违章违规行为共计处罚42人次，罚款金额总计34800元。

三、2021年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及疫情防控管控重点

公司安委会领导在会议总结中分析了三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工作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强调了季节转换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工作的重要性和管理工作重点，根据公司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工作实际，对2021年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1.认真组织学习新《安全生产法》，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新《安全生产法》已于9月1日起正式发布实施，明确了“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写入了法律，并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为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增加了按日计罚制度、提高了罚款金额、扩大了违法行为处罚范围。各单位要通过班组安全会议、教育培训、专项知识考试等多种形式，组织全员认真学习国家今年以来颁布实施的《安全生产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做到“真懂、真学、真抓”，形成安全生产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二是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覆盖所有层级、所有岗位和所有人员，并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安全工作落实到位。

2.加强特殊时段及季节性安全管理。一是各单位要深刻吸取公司“9.4”安全事故教训，重点加强高偏远区域、特殊时段、特殊人群的安全管理力度，要坚持“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检修”的原则，严抓节假日、临近下班及夜间等特殊时段故障处理、临停抢修等工作的现场安全管理。二是各单位管理人员要勤下现场，做好现场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监控，中夜班期间原则上不得开展故障处理、临停抢修等工作，确需开展的，值班管理人员必须到现场进行指挥和安全监控，严查现场“三违”行为，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特殊时段作业安全。

3.认真做好季节转换安全防范工作。一是根据当前季节安全管理特性，各单位要做好秋季“防秋乏”安全意识宣贯和组织开展特殊时段现场劳动纪律督查，重点加强高偏远、特殊人群作业安全情况的检查和巡查。二是各单位要提前做好冬季“五防”各类物资的梳理申报和认真开展工程机械车辆、在线设备冬季防寒防冻情况的检查和处理完善，确保工程机械车辆及在线设备持续稳定运行。

4.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管理。一是各单位要持续抓好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管理，将安全管理延伸至8小时以外，持续关注员工精神状态以及员工8小时以外的动向，做好安全提醒与防范。二是办公室要持续开展厂内道路交通和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检查，严禁超速、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各单位要定期开展现场劳动纪律检查，重点关注关键岗位值班和带班情况，遇突发事件和重要情况时，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并严格按照要求规范落实信息上报。
5.持续加强相关方安全管理，规范履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一是严把相关方安全准入关和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对口职能管理单位要认真做好相关方进厂资质审核，安环处对人员保险、特种作业证件、健康体检等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一律不予办理进厂工作证；二是各属地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安排人员参加相关方安全早会，并根据外委相关方单位工作项目，指导和督促相关方单位规范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同时要规范履行属地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安排专人做好相关方单位施工全过程的安全监管。

6.不断提升环保意识，严格履职尽责。一是各单位要加快推进环保督察存在问题整改，按时按质完成整改。绩效分级A级企业创建工作已到最后专家组评审阶段，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现场各类环保管理工作，满足绩效A级企业创建工作；二是熟料汽散、汽运煤卸料口和堆棚堆积门已安装验收完毕，堆棚内车辆进出后时刻保持关闭状态，达到环保管理要求；三是各单位要重视在线监测数据的管理，保持在线监测数据稳定达标排放；抓好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管理，确保符合规范要求；加强现场无组织排放管控和危废管理，同时属地单位要持续做好外委施工单位的环保管理，保持现场环境整洁。
7.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各单位要持续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变化和疫情防控政策，积极配合防控管理要求，主动接受属地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员工密切配合做好流调排查、核酸检测、隔离管控、疫苗接种和人员管控等各项防控工作。二是根据属地、集团股份公司针对已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和一剂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人群开展疫苗加强针接种的要求，各单位要积极引导员工了解相关知识和安全须知，鼓励科学安全的接种加强针，积极推进加强免疫。三是各单位要持续做好办公区域、食堂等公共场所的定期消杀和清洁消毒工作，规范开展好员工体温监测登记工作，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管控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将严肃追责问责。

四、2021年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工作布置
1.安环处牵头做好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A级企业创建工作。责任人：贾德峰，完成时间：10月23日前

2.三大分厂研讨制定中夜间开机安全保障措施，报安环处。责任人：王雪、陈骏、马聚洲，完成时间：10月25日前

3.安环处结合三大分厂制定的中夜间开机安全保障措施，进一步梳理完善并下发执行。责任人：贾德峰，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4.安环处、办公室负责完成公司文化长廊建设工作。责任人：向广宁、贾德峰，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5.矿山分厂组织开展一次工程机械车辆灯光、刹车、防冻液等情况专项检查。责任人：王雪，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6.办公室组织开展一次小车班车辆灯光、刹车、防冻液等情况专项检查。责任人：向广宁，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7.设备保全处牵头组织开展一次在线设备防寒防冻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责任人：石小磊，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8.安环处牵头拟定新《安全生产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专项培训和全员岗位达标考试通知，各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贯彻执行。责任人：贾德峰、各单位负责人，完成时间：10月31日前

9.办公室牵头，组织开展好11月份“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责任人：向广宁，完成时间：11月30日前

10.矿山分厂1005皮带1.3公里噪音治理目前已挂网招标，招标公司已到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安环处跟踪后续开标情况。责任人：贾德峰，完成时间：11月30日前

11.主厂区和火车站区域雨污分流技改项目，已取得股份公司技改批复，生产品质处与工程部做好沟通，跟踪招标工作。责任人：刘凯，完成时间：11月30日前

12.安环处牵头，组织开展好12月份“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责任人：贾德峰，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3.设备保全处牵头每月组织开展一次视频监控完好情况专项检查。责任人：石小磊，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4.办公室每月组织开展一次厂内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责任人：向广宁，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5.各单位组织开展四季度全员岗位安全达标考试。责任人：各单位负责人，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6.各单位每周持续组织开展全员行程轨迹、健康码、密接情况等防疫信息专项检查。责任人：各单位负责人，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7.四季度环境监测已结束，安环处跟踪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并提前准备组织明年环境检测招标工作。责任人：贾德峰，完成时间：12月31日前

18.各单位加快推进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确保整改质量。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典型案例，各单位要组织学习，要举一反三避免同类型问题发生，各单位学习材料安环处在月度环保专项检查中检查，未学习将纳入责任人考核。责任人：各单位负责人，完成时间：持续

五、上期会议纪要工作布置完成情况

均已完成。

六、考核项

无

参加会议人员：

范升宝  汪季节  王  雪  陈  骏  马聚洲  贾德峰

刘  凯  石小磊  向广宁  孙  伟  成  陈  朱金胜

佘建华  沈海涛  孙宏建  付金波  刘欣欣  柴祖斌

何曾强  黄树刚

请假人员：苏  洲

                          2021年10月20日

— 6 —

— 7 — 


